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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小投资者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马股份”或“上市公司”）目

前面临大量中小投资者提起的证券虚假陈述索赔。近日，在浙江证券业协会和/或中

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浙江工作站及公司重整管理人的组织调解下，有共计249

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的中小投资者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其中，在浙江证券业协

会和/或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浙江工作站的组织调解下有213人，在公司重整

管理人的组织调解下有36人，公司应付的调解金额合计为23,720,096.43 元。具体情

况如下： 

一、中小投资者提起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的整体情况 

目前公司存在33起中小投资者关于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涉及金额合计约2.9

亿元。具体为：1起纠纷达成调解，公司应付调解款金额为17,387.50元；4起诉讼案

件已取得生效判决（其中，1起案件判决公司胜诉无需承担责任，涉案金额约2.46亿

元；3起案件判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金额合计为1,056.79万元），剩余28起诉讼案

件均尚未取得生效判决。除前述案件外，大量中小投资者已向中国投资者网在线调

解平台提交索赔及调解申请，公司面临大额中小投资者提起的证券虚假陈述赔偿。 

二、中小投资者赔偿纠纷的调解情况 

近日，在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浙江工作站和/或浙江证券业协会及公司重

整管理人的组织下，有共计249人提起证券虚假陈述索赔的中小投资者与公司达成

了调解，目前均已形成调解/询问笔录，和/或签署《调解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经核算确认，在不考虑扣除系统风险致损部分的情况下，249名中小投资者

因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所导致的投资损失共计36,492,456.05元（以下简称“投资损失

款项”）。 

2、经一致同意，为终局性地解决纠纷，249名中小投资者确认其对公司享有的

债权金额为投资损失款项的65%即23,720,096.43元（以下简称“调解款项”），且，

249名中小投资者就投资损失不可撤销地放弃对公司的任何其他求偿权利。 

3、因公司目前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且已于2022年11月11日公告重整计划草案，

249名中小投资者确认已知晓并理解重整计划草案内容，同意按照调解款项向公司

管理人申报债权（以下简称“重整清偿款项”）并同意和接受公司按照重整计划草

案中的债权受偿方案（以下简称“债权受偿方案”）向249名中小投资者进行清偿。

届时，公司按照债权受偿方案以现金及股票（若有）向249名投资者付清重整清偿款

项的，视为公司已履行完毕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调解款项付款义务。 

4、为简化后续表决流程，中小投资者或其代理人同意签署调解协议/问询笔录

即视为中小投资者对公司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作不可撤销的同意表决，

公司管理人在统计投票数时直接计算为同意票。 

5、在公司付清重整清偿款项后，中小投资者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另行起诉等）向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及被行政处罚的其他主体主张因公司虚假

陈述行为而给中小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及被行政

处罚的其他主体也不负有向中小投资者赔偿的义务。 

三、中小投资者赔偿纠纷达成调解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公司达成调解的249名中小投资者，其中23名已包含在公司前期披露

的33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中，公司在前期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11,231,167.56

元，对其余投资者未计提预计负债。本次调解后，公司将根据调解结果冲减前期已

计提的预计负债11,231,167.56元，确认对这249名中小投资者的其他应付款

23,720,096.43元，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为减少当期利润12,488,928.87元。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6 日 


